
 

 

 
 

 

 
 

 

2019年第 4期（总第 73期） 

 

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编      2019年 6 月 14 日印发 

 

2019 年 5 月，我市强降水频繁,局地暴雨多发,为督促有关

单位做好在建水务工程的防洪度汛工作，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质

监站（以下简称“质监站”）在做好日常的工程质量监督与施工

安全监督工作的同时，按照市水务局的相关文件的部署及要求，

组织开展了在建水务工程防洪度汛安全监督检查,配合开展了局

属在建水务工程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和扬尘防治督查等工作。现

将 5 月份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 监督项目基本情况 

经统计，5 月份监督项目 658 项，其中续建项目 657 项,新

深圳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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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项目 1项，合同工程完工或竣工验收 24 项。 

 

 

 

 

 

 

 

 

图 1  5月全市监督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2  各区（新区）近期监督项目数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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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月-5月全市监督项目数量累计柱形图 

 

监督检查情况表明，全市水务工程项目的各参建单位的质量

安全行为正逐步走向规范，质量安全意识特别是防洪安全意识有

所增强，违规现象明显减少。但由于各参建单位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部分项目仍存在开工手续办理滞后、建设程序不完善,实体

质量存在缺陷以及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等问题。 

针对检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质监站 5 月份共下发了 180

份现场检查结果通知书、16份预警通知书、14份整改通知书（详

见表 1），责令相关责任单位整改落实。目前，大部分已按要求

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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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月监督检查项目分布表 

项目 
监督项目数

（项） 

监督检查 

（项目·次） 

预警文书

（份） 
整改文书（份） 

福田区 9 5   

罗湖区 8 4  1 

盐田区 7 6  1 

南山区 16 11 2  

宝安区 127 19 1 4 

龙岗区 100 31 1 4 

龙华区 51 3 1  

坪山区 55 8 1  

光明区 27 3   

大鹏新区 23 5 1 1 

局属单位 66 40 1  

水务集团及其他企业 169 45 8 3 

合  计 659 180 16 14 

 

二、质量安全管理行为监督情况 

（1）部分项目建设程序不完善。如福田水质净化厂污水提

升泵站建安工程、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一期）、观澜

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二期工程和龙华水质净化厂（一期）

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开工手续未完善。 

表 2                   开工手续滞后情况一览表（按收文时间排序）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存在问题 

1 福田水质净化厂污水提升泵站建安工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工手续未完善 

2 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一期） 深圳市观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开工手续未完善 

3 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二期工程 深圳市观澜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开工手续未完善 

4 龙华水质净化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 深圳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开工手续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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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项目仍存在未按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方案不

完善、不具体等问题。如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一期）

出水溢流井基坑开挖深度超过 5米但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三洲

塘水库泄洪隧洞建设工程已编制的施工围堰专项方案是在非汛

期施工，未补充汛期期间的施工方案内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黑臭水体工程（茅洲河片区）二工区未编

制暗涵暗涵清淤施工专项方案，三工区中毒、窒息应急救援预案

不具体，二、三、四工区建设单位宝安区水务局未建立质量与安

全隐患台账。 

（3）个别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较差。本月检查发现

6 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等主要管理人员存在未到

岗履职情况（详见表 3）。 

 

表 3               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未到岗情况一览表 

 
 
 
 

序号 检查日期 工程名称 未到岗人员 

1 4月 29日 三洲塘水库泄洪隧洞建设工程 
市中浦信实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刘彩娟、专职安全员李自敏。 

2 5月 14日 
同乐片区 23-1基本农田排洪渠整

治工程 

湖南益众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

术负责人郭斌、专职安全员吴才生。 

3 5月 15日 
福田区易涝风险区整治工程（2018

年整治部分） 

市市政工程总公司项目经理许春

梅、技术负责人樊祜疆。 

4 5月 21日 
龙华水质净化厂（一期）提标改造

工程 

中国第四冶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

理黄绥超。 

5 5月 22日 
大碓涌综合整治工程-给排水改迁

工程 

市绿奥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技术负责

人邓亚平、专职安全员黄永宏。 

6 5月 27日 犁壁石水库修复工程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陆金伦、技术负责人唐捷朗。 



 6  

 
 

 
 

 
 
 

 
 

 
 

 
 
 
 
 
 

 
图 4  建设程序与行为方面问题分析 

 

（6）周检表报送情况不理想。除光明片区周检查报送资料

较为及时外，其它单位周检表报送情况均不理想（见表 5）。 

 

表 5            施工期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周检查报送情况一览表 

（统计截止：5月 31日） 

序

号 
建设单位（按片区） 

第 22周                       

（5.27-5.31） 

第 21周                

（5.20-5.24） 

第 20周               

（5.13-5.17） 

第 19周                       

（5.06-5.10） 

第 18周                       

（4.29-5.03）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1 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17 15 17 14 17 15 17 15 16 1 

2 市河道管理中心 1 0 1 0 1 0 1 0 1 0 

3 市东江水源工程管理处 2 0 2 0 2 0 1 1 1 0 

4 市铁岗·石岩水库管理处 2 0 2 0 2 0 2 0 2 0 

5 市北部水源工程管理处 2 2 2 2 2 2 2 2 2 2 

6 市东部水源管理中心 4 0 4 0 4 0 4 0 4 0 

7 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管理处 3 0 3 3 3 3 5 2 6 0 

8 市西丽水库管理处 1 0 1 0 2 0 2 0 2 0 

9 市三洲田·铜锣径水库管理处 2 0 2 0 2 0 2 0 1 0 

10 福田片区 9 0 9 0 9 0 9 0 9 0 

11 罗湖片区 4 0 4 1 4 1 4 1 4 1 

建设程序 

8% 

制度执行 

26% 

工程资料 

52% 

人员到岗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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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设单位（按片区） 

第 22周                       

（5.27-5.31） 

第 21周                

（5.20-5.24） 

第 20周               

（5.13-5.17） 

第 19周                       

（5.06-5.10） 

第 18周                       

（4.29-5.03）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12 南山片区 8 8 8 8 8 8 8 8 8 0 

13 盐田片区 6 6 6 6 6 6 6 6 6 0 

14 龙岗片区 43 29 43 30 43 30 47 30 49 1 

15 龙华片区 28 15 29 15 29 15 31 0 31 0 

16 宝安片区 51 30 51 30 50 31 52 30 52 7 

17 光明片区 19 17 19 16 19 17 21 17 21 12 

18 坪山片区 36 25 36 25 36 27 38 27 38 0 

19 大鹏片区 17 14 17 14 17 14 21 14 21 0 

20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9 3 29 2 29 1 41 1 41 1 

21 其他 3 0 3 0 3 0 3 0 3 0 

22 总计 287 164 288 166 288 170 317 154 318 25 

三、工程实体质量方面 

（1）材料与实体质量监督抽检情况 

本月质监站共对 56 个在建水务工程的管材、钢筋等原材，

实体质量进行了 26 类检测项目的监督抽检（见表 6）。监督抽

检结果表明，主要原材料质量较好，抽检各类管材 42 组，钢筋

原材 5组，未发现不合格情况。但仍有部分项目存在材料和施工

质量不合格情况：本期抽检发现同乐片区 23-1 基本农田排洪渠

整治工程抽检排水沟所使用的混凝土砖不合格；黄竹坑水综合整

治工程抽检的混凝土灌注桩桩长不满足设计桩长要求；花园河综

合整治工程抽检的混凝土灌注桩抗压强度及桩长均不满足设计

强度和桩长要求，且桩底岩土层为砂质粘土层，与设计要求的强

风化花岗岩不符；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丹坑水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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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程混凝土挡墙墙身底层左侧混凝土回弹检测强度未达到

设计要求；龙岗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六期工程—深水龙岗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平湖街道）（政府投资工程）混凝土路面抽芯芯样

强度推定值未满足设计要求，其中有 1 芯样厚度不满足设计要求

等（见表 7），针对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情况，已发相应文书督促

责任单位处理。 

 

表 6             监督抽检重点检测项目表 

序号 重点检测项目 检测数量 

1 闭水试验 1组 

2 测量、测绘 
8组 

3 低压排污、排水用高性能硬聚氯乙烯管材 
2组 

4 地基（动力触探试验） 421点 

5 地基（平板载荷试验） 
10组 

6 焊缝超声波检测 
43.8米 

7 化学植筋后锚固拉拔 23组 

8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 
6组 

9 混凝土普通砖和装饰砖 
1组 

10 混凝土芯样抗压 
64组 

11 热轧带肋钢筋 5组 

12 建筑基桩芯样抗压强度 
54组 

13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 6组 

14 埋地用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 
7组 

15 锚（索）杆拉拔试验 
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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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抽检项目 不合格数量 工程名称 处理方式 

1 
混凝土灌注桩
钻孔抽芯检测 

2根 黄竹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70号) 

1根 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71号) 

2 
混凝土普通砖
和装饰砖 

1组 
同乐片区 23-1基本农田排洪渠整
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63号) 

3 
回弹法检测混
凝土抗压强度 

1组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丹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警字 51号) 

4 
混凝土抽芯检

测 
1组 

龙岗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六期工
程-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街道）（政府投资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警字 52号) 

 

（2）实体质量检查情况 

检查结果显示，实体质量整体处于受控状态，质量问题明显

减少，但仍有部分项目存在使用与设计要求不符、与报审数量不

符合的原材料、管沟回填质量不符合要求等情况。如大碓涌综合

整治工程-给排水改迁工程 J31～J36 段给水管所使用的管材与

设计要求不符，设计要求采用 PE管，现场实际使用的为 PVC管，

且未按设计要求管顶 500mm 内回填石粉渣，现场管道已施工约

700m，但进场报审的管材仅有 354m，且未做卫生性能检测；龙

岗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六期工程-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街道）J39-J41节点处已开挖埋设的管段未按设计要求铺

设砂垫层，管沟回填土采用原状土进行回填，与设计要求的石粉

渣回填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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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观质量情况 

外观质量有待提高。如同乐片区 23-1 基本农田排洪渠整治

工程河道混凝土挡墙存在漏浆、蜂窝、麻面等外观质量缺陷；坪

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洲田水综合整治工程河道右岸

  

图5龙岗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六期工程—深水龙岗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平湖街道）J39-J41 节点处已开挖埋设的管

段未按设计要求铺设砂垫层，管沟回填土采用原状土进行

回填，与设计要求的石粉渣回填不符。 

图 6同乐片区 23-1基本农田排洪渠整治工程支流河道混
凝土挡墙存在漏浆、蜂窝、麻面等外观质量缺陷。 

 

 

 

图 7 大碓涌综合整治工程-给排水改迁工程现场检查照片

未按设计要求管顶 50mm 内回填石粉渣，现场为原状土回

填。 

图 8 坪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洲田水综合整治
工程伸缩缝留置不顺直，分缝材料未经防腐处理；施工缝
位置局部形成冷缝也未能及时进行处理。 



 11  

新建挡墙伸缩缝留置不顺直，分缝材料未经防腐处理，分期浇筑

的混凝土施工缝处理不规范，施工缝位置存在挂帘、错台、衔接

不平顺等外观质量缺陷，局部形成冷缝也未能及时进行处理；白

芒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初雨处理设施除外）基坑周围混

凝土路面局部存在裂缝。 

四、施工安全管理方面 

（一）防洪度汛专项检查情况 

自 5 月份以来强降雨恶劣天气频发，质监站持续将在建水务

工程防洪度汛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检

查情况表明，虽然各参建单位的防洪安全意识有所提高，但仍有

部分项目未按要求编制防洪度汛方案或未按方案落实防汛措施。 

度汛方案、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黑

臭水体工程（茅洲河片区）二工区，有防洪度汛预案，但预案未

涉及暗涵清淤防洪度汛等内容，且未经监理单位审批。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工程（茅洲河片区）四工区，仅有施

工单位的度汛方案，建设单位未制订度汛方案。犁壁石水库修复

工程，项目法人未按规定编制工程度汛方案和超标准洪水应急预

案；施工单位未按要求编制工程度汛方案，且未报项目法人批准。

红坳片区排洪工程，未见防洪度汛方案。福田区易涝风险区整治

工程（2018年整治部分）施工单位编制的防洪度汛安全专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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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三防专项应急救援预案的内部编制、审核、批准程序不完善，

且未报项目法人批准。 

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三洲塘水库泄洪隧洞建设工程施工围堰

按非汛期施工设计，目前已进入汛期仍在围堰内施工作业；白泥

坑水综合整治工程，3#节点 1号桥过路箱涵模板支撑体系未及时

拆除，模板、木枋、管材等漂浮在箱涵口，影响行洪安全；同乐

片区 23-1基本农田排洪渠整治工程，干流 0+254段跨河施工便

道仅采用 3根采用涵管导流，影响河道汛期正常行洪；三洲田水

综合整治工程，河道内存在临时堆土及老旧围墙拆除残留建筑垃

圾未及时清理，影响河道汛期的正常行洪。 

（二）安全文明施工检查情况 

1.材料管理：检查发现白芒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初

雨处理设施除外），基坑安全区域内堆放钢筋、模板等建筑材料；

三洲田水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凌乱，材料、模板及杂物堆放

混乱，无标示标牌，建筑垃圾未能及时清理出现场，现场存在污

水流入河道现象；犁壁石水库修复工程未设置钢筋加工棚，现场

堆放的钢筋原材锈蚀严重。 

2.扬尘污染治理：检查发现福田水质净化厂污水提升泵站建

安工程的材料堆放混乱，堆土较高，部分堆土未覆盖，阀门井和

沉井处基坑积水，未采取排水措施；犁壁石水库修复工程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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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便道未硬化，出入口未设置洗车槽，现场存在部分裸露土体

未覆盖。 

（三）临时用电安全方面 

检查发现三洲塘水库泄洪隧洞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配电箱未设置隔离开关、熔断器；无定期检查记录；电线随地

敷设，部分电线绑扎在钢管上未进行绝缘保护。福田区第四期

（2016-2017年度）优质饮用水入户项目，临电方案的编制人陆

宝宏无电气工程师资质；编号 95060 吊篮配电箱未上锁，箱内漏

电保护器工作零线未接入；编号 95061吊篮采用非标电线接长。

福田水质净化厂污水提升泵站建安工程，部分配电箱、开关箱内

开关“进出”线端未设隔弧板；基坑西侧配电箱“进出”线口未

封闭，未加设绝缘防护措施；部分配电箱重复接地埋深不够。 

（四）基坑支护及安全防护 

检查发现白泥坑水综合整治工程的补水泵站进水管基坑支

护拉森钢板钢未按要求设置围檩，基坑横撑设置不规范、不牢固，

基坑周边混凝土道路已出现裂缝、沉降，存在安全隐患。龙岗河

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和施工）-茅湖水综合整

治工程箱涵基坑未按设计要求支护。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

程（一期）的出水溢流井基坑钢板桩未连续设置且未设置围檩及

横撑，基坑周边部分土体有开裂现象。红坳片区排洪工程箱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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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未设置施工安全通道。 

检查发现福田水质净化厂污水提升泵站建安工程管道沟槽

开挖局部未按设计及专项方案支护，沉井基坑内脚手架两根相邻

的立杆接头设置在同步内，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及挡脚板，脚手

架作业层脚手板未满铺；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二期工

程的满堂支撑架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已经专家论证）要求

设置竖向、水平剪刀撑及抱砸拉结措施；龙华水质净化厂（一期）

提标改造工程的磁混池外脚手架未按规范及施工方案的要求设

置连墙件(二步三跨或三步三跨)，连墙件构造不符合要求架体晃

动较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五）建筑起重机械设备 

检查发现罗湖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第二阶段（第一批）、

福田区第四期（2016-2017年度）优质饮用水入户项目施工现场

使用座板式单人吊具进行施工作业，根据有关规定不适用于高处

作业和吊运作业，且施工单位未办理“蜘蛛人”施工的有关手续，

另外福田区第四期（2016-2017年度）优质饮用水入户项目现场

使用的吊篮电缆线与女儿墙棱角接触部位使用饮料瓶作为保护

措施，易坠落造成物体打击伤害,悬挂机构未设置缓冲装置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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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工程（大空港片区）
一工区暗涵作业人员使用过滤式防毒面具，且滤盒不适
用于硫化氢气体环境。 
  

图 10 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二期满堂支撑架
（高度 8.8m）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己经专家论证）
的要求设置竖向、水平剪刀撑及抱箍拉结措施。 

  

图 11 红坳片区排洪工程基坑临边堆放钢筋安全距离不
足，基坑边存在大土块等杂物，存在坠物伤人隐患。 

图 12 坪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洲田水综合整
治工程河道老挡墙局部存在墙身开裂、上部坍塌等现象，
存在安全隐患。 

  

图 13 白泥坑水综合整治工程补水泵站进水管基坑支护
拉森钢板钢未设置围檩，基坑横撑设置不规范、不牢固。 

图 14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
工）-茅湖水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 4#节点～6#节点岸
坡临边防护不规范，现场采用钢筋作为临边防护措施，
不符合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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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对比图 

 

 

 

 

 

 

 

 

 

 

图 16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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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与建议 

（一）切实加强汛期的防御工作。 

各参建单位要制订和完善度汛方案和应急预案，密切关注气

象预警信息，落实三防责任人责任体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

好极端恶劣天气的安全防范工作，对可能导致坍塌、垮塌的设施

设备、危险场所和部位加强安全检查，突出加大对危险边坡、隧

道涵洞、堤坝河道、围墙挡土墙、房屋建筑和地下工程施工、渣

土受纳场、临时建筑等重点区域（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严防地面塌陷等次生灾害事故发生。 

（二）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各参建单位要继续认真排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隐患，重点

关注危险边坡、水务工程建设、地面坍塌、有限空间作业、消防

安全、电气线路火灾防范等方面。针对所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已

建立安全生产隐患台帐，关注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重点隐患。 

（三）继续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18 个“安全生产月”，根据水利部、省

水利厅有关文件要求，我省水利系统将开展以“防风险、除隐患、

遏事故”为主题的水利“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

动。各参建单位要紧扣主题，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强化红线意识。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科普宣

传活动，加强三级安全教育以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等工

作，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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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 5 月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1 
清林径引水

调蓄工程 4标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市东部

水源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5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2#、3#竖井及隧洞掘进施工尚未按照规

范要求落实第三方安全监测。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6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 

罗湖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

工程第二阶

段（第一批） 

建设单位：罗湖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5月 23日监督检查发现: 

雍翠豪园小区在给水管立管安装时采取座板

式单人吊具进行施工，根据《座板式单人吊具悬

吊作业安全技术 GB23525-2009》的规定，座板式

单人吊具悬吊作业（俗称“蜘蛛人”）不适用于

高处作业和吊运作业，施工单位未办理“蜘蛛人”

施工的有关手续，已使用“蜘蛛人”进行施工，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改字第 66

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 

三洲塘水库

泄洪隧洞建

设工程 

建设单位：盐田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中浦信实业有限公司 

4月 29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刘彩娟、专职安全员

李自敏检查时不在岗。 

2.已编制的施工围堰专项方案是在非汛期施

工，目前已进入汛期，在围堰内施工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应立即拆除，确保工程安全。 

3.脚手架个别立杆已弯曲，脚手架工作临边

未进行安全防护，脚手架没有安全上下通道，脚

手板未满铺，未安装踢脚板。 

4.三级安全教育不规范，一、二、三级安全

教育为同一天，未进行培训考核，无安全隐患台

账。 

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箱未设置隔离开

关，熔断器无定期检查记录，电线随地敷设，部

分电线绑扎在钢管上未进行绝缘保护。 

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改字第 59

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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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4 

白芒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初

雨处理设施

除外） 

建设单位：南山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5月 21日监督检查发现： 

1.基坑周围混凝土路面局部存在裂缝。  

2.基坑安全区域内严禁堆放钢筋、模板等建

筑材料。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5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5 

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黑

臭水体工程

（茅洲河片

区）二工区 

建设单位：宝安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5月 7日标准化大检查发现: 

1.建设单位未对施工图进行审查，暂未确定

审图单位。 

2.施工单位未办理工程意外伤害险。 

3.建设单位未建立质量与安全隐患台账。 

4.未见配备的施工管理人员的合同约定、投

标承诺和工程建设需求相关资料。 

5.部分施工管理人员未见资质证书。 

6.施工单位未编制暗涵清淤施工专项方案。 

7.施工单位已制订防洪度汛预案，但未涉及

暗涵清淤防洪度汛等内容，且监理未审批。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6 

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黑

臭水体工程

（茅洲河片

区）三工区 

建设单位：宝安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

公司 

5月 21日标准化大检查发现： 

1.建设单位未建立质量与安全隐患台账。 

2.施工单位编制的应急救援预案中，中毒、

窒息应急救援预案不具体。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7 

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除

黑臭水体工

程（茅洲河片

区）四工区 

建设单位：宝安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月 23日标准化大检查发现： 

1.建设单位未对施工图进行审查，暂未确定

强审单位。 

2.建设单位未建立质量与安全隐患台账。 

3.仅有施工单位的度汛方案，建设单位未制

订度汛方案。 

4.未见配备的施工管理人员的合同约定、投

标承诺和工程建设需求相关资料。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8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8 
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除

建设单位：宝安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5月 22日标准化大检查发现： 

1.无项目监理部设立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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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黑臭水体工

程（大空港片

区）一工区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宝安区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

公司 

2.未明确本单位适用的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

生产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未制订本

工程建设项目相关质量管理制度。 

3.未能提供审查总包单位资质的资料，对劳

务分包单位资格未审查。 

4.未提供配备的施工管理人员满足合同约

定、投标承诺和工程建设需求的相关资料。 

5.施工单位未按监理要求将施工组织设计修

改后及时报送监理单位进行审批。 

6.未按照要求组织防汛抢险演练。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9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9 
孖庙涌排涝

泵站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福海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佛山市南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5月 24日监督检查发现： 

1.脚手架搭设不规范，存在缺少扫地杆，部

分杆件连接缺失等问题。 

2.泵室正 1.0 高程以上止水带老化、破损较

严重。 

3.无出水钢管防腐检测报告。 

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63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0 

大空港片区

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下

涌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近期见证送检的多组混凝土试件抗渗性能不

符合标准要求。 

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警字第 35

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1 
黄竹坑水综

合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2019年 5月 17日至 22日监督抽检发现： 

对该项目 0+000～0+134右岸 2根混凝土灌注

桩的钻孔抽芯检测，结果显示 AY43#桩长为 8.67m，

不满足设计桩长 10m要求。 

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70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2 
花园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2019年 5月 17日至 22日监督抽检发现： 

对该项目 G0+292～G0+380 支护部位的 A38#

混凝土灌注桩的钻孔抽芯检测，结果显示存在以

下问题： 

1.桩身混凝土抗压强度为 28MPa，不满足设计

强度 C35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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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2.检测桩长 11.94m，不满足设计桩长 12m 要

求。 

3.桩底岩土层为砂质粘土层，与设计要求的

强风化花岗岩不符。 

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7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3 
白泥坑水综

合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月 28日监督检查发现： 

1.补水泵站进水管基坑支护拉森钢板钢未设

置围檩，基坑横撑设置不规范、不牢固，基坑周

边混凝土道路已出现裂缝、沉降，存在安全隐患。 

2.3#节点 1 号桥过路箱涵模板支撑体系未及

时拆除，模板、木枋、管材等漂浮在箱涵口，影

响河道正常行洪。 

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7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4 

同乐片区

23-1基本农

田排洪渠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经济促进局 

设计单位：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湖南益众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5月 14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技术负责人郭斌、专职安全员吴才生

不在岗。 

2.干流 0+254 段跨河施工便道仅采用 3 根涵

管导流，影响河道汛期正常行洪。 

3.河道混凝土挡墙存在漏浆、蜂窝、麻面等

外观质量缺陷。 

4.2019年 1月 24日送检土工布经检测判定为

不合格，但却无相关处理记录。 

5.未按规定编制应急预案。 

6.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上述存

在的问题未及时指出并予以处理。 

7.监督抽检排水沟所使用的混凝土砖不合

格。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5 

龙岗河流域

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 EPC

（设计采购

和施工）-茅

湖水综合整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5月 7日监督检查发现： 

1.3#箱涵基坑未按设计要求支护（设计要求

采用拉森钢板桩支护），右侧无支护措施，左侧

边坡支护不符合设计要求。 

2.6#节点河道右岸施工区与刑记屠宰场交叉

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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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治工程 3.施工现场 4#节点～6#节点岸坡临边防护不

规范，现场采用钢筋作为临边防护措施，不符合

规范要求；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不规范，开关箱一

箱多用，现场存在电缆线就地拉扯现象。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6 

观澜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丹

坑水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华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

院 

监理单位：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4月 23日监督抽检发现： 

对混凝土挡墙进行了回弹抽检，检测结果表

明：DZ0+520～DZ0+540 墙身底层左侧混凝土强度

未达到设计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7 

坪山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三

洲田水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坪山区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4月 30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现场凌乱，材料、模板及杂物堆放混

乱，无标示标牌；建筑垃圾未能及时清理出现场。 

2.现场存在污水流入河道现象。 

3.河道内存在临时堆土及老旧围墙拆除残留

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影响河道汛期的正常行洪。 

4.河道左岸老挡墙局部存在下部掏空、墙身

开裂等现象，存在安全隐患；现场河道左岸一处

房屋已出现明显的开裂现象。 

5.河道右岸新建挡墙伸缩缝留置不顺直，分

缝材料未经防腐处理；分期浇筑的混凝土施工缝

处理不规范，施工缝位置存在挂帘、错台、衔接

不平顺等外观质量缺陷，局部形成冷缝也未能及

时进行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0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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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18 

大碓涌综合

整治工程- 

给排水改迁

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施工单位：市绿奥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5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邓亚平、专职安全员

黄永宏均不在岗。 

2.J31～J36 段给水管所使用的管材与设计要

求不符，设计要求采用 PE管，现场实际使用的为

PVC管；且未按设计要求管顶500mm内回填石粉渣，

现场为原状土回填。 

3.现场管道已施工约 700m，但进场报审的管

材仅有 354m，且未做卫生性能检测。 

4.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2 监理单位先后于 2019

年 3月 16日、3月 29日发出整改通知，施工单位

至今未整改回复。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9 
犁壁石水库

修复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5月 27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陆金伦、技术负责人唐

捷朗均不在岗。 

2.项目法人未按规定编制工程度汛方案和超

标准洪水应急预案；施工单位未按要求编制工程

度汛方案，并报项目法人批准。 

3.施工临时便道未硬化，未设置洗车槽，现

场存在部分裸露土体未覆盖。 

4.未设置钢筋加工棚，现场堆放的钢筋原材

锈蚀严重。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6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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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20 

福田区第四

期

（2016-2017

年度）优质饮

用水入户项

目 

建设单位：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2019年 5月 23日监理重大情况报告（编

号 02），发现该项目在东海花园小区给水管立管

安装时采取座板式单人吊具进行施工，根据《座

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 GB23525-2009》

的规定，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俗称“蜘蛛

人”）不适用于高处作业和吊运作业，施工单位

未办理“蜘蛛人”施工的有关手续，已使用“蜘

蛛人”进行施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5月 6日监督检查发现： 

一、资料方面： 

1.监理单位公司级的月检查记录缺失较多，

部分项目部周检记录不完善，监理日志鉴字不齐

全。 

2.施工单位未提供公司级的月检查记录，项

目部周检记录无整改闭合资料。 

3.临电方案的编制人陆宝宏无电气工程师资

质。 

二、抽查荔湖花苑施工现场发现： 

1.编号 95060 吊篮电缆线与女儿墙棱角接触

部位使用饮料瓶作为保护措施，易坠落造成物体

打击伤害。 

2.编号 95060 吊篮配电箱未上锁，箱内漏电

保护器工作零线未接入。 

3.编号 95061 吊篮停层平台临边防护栏杆搭

设不规范。 

4.编号 95061吊篮采用非标电线接长。 

5.吊篮悬挂机构未设置缓冲装置。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5 号、警字第 58 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和处理。 

21 

福田水质净

化厂污水提

升泵站建安

工程 

建设单位：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4月 27日监督检查发现: 

1.管道沟槽开挖局部未按设计及专项方案支

护。 

2.材料堆放混乱，堆土较高，部分堆土未覆

盖，应加强安全文明施工及扬尘防治。 

3.沉井基坑防护栏杆安装不牢固。 

4.部分配电箱、开关箱内开关“进出”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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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未设隔弧板；基坑西侧配电箱“进出”线口未封

闭，未加设绝缘防护措施；部分配电箱重复接地

埋深不够。 

5.气瓶存放区无名称标志牌，乙炔存放间无

安全警示标志。 

5月 24日监督检查发现: 

1.开工手续不齐全。 

2.基坑内脚手架两根相邻的立杆接头设置在

同步内，基坑脚手架作业层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

及挡脚板，脚手架作业层脚手板未满铺，作业层

钢筋集中堆放。 

3.作业人员的安全带系挂不符合高挂低用的

规范要求。 

4.阀门井和沉井处基坑积水，未采取排水措

施。 

5.现场材料堆放混乱，部分裸露土未覆盖，

安全文明施工较差。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3号、第 62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2 

龙岗区社区

给水管网改

造六期工程

—深水龙岗

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平湖

街道）（政府

投资工程） 

建设单位：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深圳华粤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监理单位：市大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富林集团有限公司 

5月 7日监督检查发现： 

1.J39-J41 节点处已开挖埋设的管段未按设

计要求铺设砂垫层，管沟回填土采用原状土进行

回填，与设计要求的石粉渣回填不符。 

2.部分已安装在行车道的井盖规格为轻型井

盖（B125），与设计要求的重型井盖（D400）不

符。 

4月 9日监督抽检发现： 

山厦社区金穗西路 J41-J42 混凝土路面混凝

土抽芯检测，结果显示该组芯样的强度推定值未

满足设计要求，其中有 1 芯样厚度不满足设计要

求。 

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0号、警字第 5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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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23 

福田区易涝

风险区整治

工程（2018年

整治部分） 

建设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大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5月 15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许春梅、技术负责人樊祜疆不在

岗。 

2.项目法人编制的安全生产措施方案未到相

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监理日志未连续记录，监理单位提供的安

全隐患资料无整改闭合。 

4.施工单位编制的防洪度汛安全专项方案和

三防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内部编制、审核、批准

程序不完善，且未报项目法人批准。 

5.儿童乐园施工处管道回填未经回填检测合

格就已回填至设计高层，监理单位未予以制止。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4 

观澜水质净

化厂提标扩

容工程（一

期） 

建设单位：市观澜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月 14日监督检查发现： 

1.开工手续不完善（仅办理了生反池和二沉

池基坑部分提前开工手续）。 

2.生反池外脚手架剪刀撑杆件与立杆铰接数

量不足。 

3.出水溢流井基坑钢板桩未连续设置且未设

置围檩及横撑，基坑周边部分土体有开裂现象。 

4.出水溢流井基坑开挖深度超过 5 米未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6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5 

观澜水质净

化厂提标扩

容工程-二期

工程 

建设单位：市观澜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5月 9日监督检查发现： 

1.开工手续不完善（仅办理了生反池和二沉

池基坑部分提前开工手续）。 

2.满堂支撑架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已

经专家论证）要求设置竖向、水平剪刀撑及抱砸

拉结措施。 

3.项目划分未经建设单位确认。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7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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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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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红坳片区排

洪工程 

建设单位：华星光电半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

司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5月 15日监督检查发现： 

1.未见地下设施保护协议及保护方案。 

2.未见防洪度汛方案。 

3.箱涵两端放坡不符合规程规范及设计要

求。 

4.箱涵基坑未设置施工安全通道。 

5.箱涵基坑临边堆放钢筋安全距离不足，基

坑边存在大土块等杂物，存在坠物伤人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9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7 

龙华水质净

化厂（一期）

提标改造工

程 

建设单位：市中环水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施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第四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5月 21日监督检查发现： 

1.开工手续不完善（仅办理了磁混凝澄清池

基坑开挖支护工程提前开工手续）； 

2.项目经理黄绥超未到岗； 

3.磁混池外脚手架未按规范及施工方案的要

求设置连墙件(二步三跨或三步三跨)，连墙件构

造不符合要求(抱箍式连墙件未封闭设置，屋面连

墙件采用 L型构造未与主体结构形成刚性连接)，

架体晃动较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60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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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局领导、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区（新区）水务局、

深汕特别合作区住建水务局、市水务集团和水务工程各参建

单位。  
联系电话：86301381-824 


